附件一：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关于委托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举办思想政治教育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教思政司函[2015]19号

	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各有关部属高等学校：

　　为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政策导向，继续贯彻落实《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培训规划（2013—2017年）》和《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增强学生工作专业内涵，提升工作质量水平，经研究，我司决定委托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于2015年4—7月分别举办五期“思想政治教育专题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主题、时间及地点
　　第一期：主题：网络文化传播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时间：2015年4月27日—29日（27日报到）

　　　　　　地点：四川成都

　　第二期：主题：心理健康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

　　　　　　时间：2015年5月13日—15日（13日报到）

　　　　　　地点：北京

　　第三期：主题：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与队伍建设

　　　　　　时间：2015年5月25日—27日（25日报到）

　　　　　　地点：浙江宁波

　　第四期：主题：高校突发事件处置与公共危机管理

　　　　　　时间：2015年6月16日—18日（16日报到）

　　　　　　地点：陕西西安

　　第五期：主题：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与队伍建设

　　　　　　时间：2015年7月15日—18日（15日报到）

　　　　　　地点：云南昆明

　　二、参加人员
　　每一期培训班各相关省级教育工作部门可选派本单位1人，推荐属地高校学生工作部门、研究生工作部门、优秀辅导员代表每校共6—8人，部属高校每校推荐学生工作部门、研究生工作部门、优秀辅导员代表每校3—4人。

　　三、报名事宜
　　具体报名事宜请见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有关通知。

　　培训报名联系人：孙冉010-56250284、56249550

　　传真：010-62511229

　　教育部思政司联系人：金芳芳010-66096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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